
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小桌球代表隊隊員遴選辦法 
壹、宗旨：為參與桌球校際賽事，遴選115學年度明德國小桌球代表隊。 

貳、依據：教育部《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》。 

叁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體育組。 

肆、報名事宜： 

  一、報名資格：喜愛桌球競技運動的同學。凡本校二至五年級生，皆可報名   

                參加本次遴選。 

  二、報名時間：自本辦法公告日起，延期至115年06月04日(星期四）17：00截止 

      受理報名。  

  三、報名方式：請至學務處找體育組索取《徵選報名表》及《代表隊訓練切結書》   

      或在學校網站自行下載；缺一樣即視為未完成報名，另請家長確實確認：貴  

      子弟未來能配合切結書所列之所有訓練時段，再行報名，請審慎評估。 

      填寫完後，請於115年06月04日(星期四）17：00前繳回至學務處體育組。 

伍、遴選日期與地點： 

一、遴選日期：延期至 115年 6月 8日（一）、9（二）、11(四)、12(五)  

07：10-07：50。 

(*分梯次進行，一梯次約 4~5人，孩子的參與梯次，會再另行通知。) 

(*請欲參加選拔的同學 07:10準時報到，直接至桌球室集合，逾時不候。)   

二、 遴選地點：明德樓地下室桌球教室。 

三、 錄取人數：8人。(教練得視學生程度，增減名額)。 

備註:若報名人數不足，或實際錄取人數不足，則不開班。 

陸、測驗項目： 

       (1)桌球基本動作、步伐(多球)測驗。  

       (2)運動精神、態度、紀律。 

柒、補充說明：  

  一、本次徵召代表隊等同準校隊，一切運作以爭取學校最高榮譽為規準。 

  二、本次徵召代表隊，須配合學校行政作業與團隊組訓相關事宜。 

      代表隊代表學校出去比賽，為校爭取榮譽，盼望家長能讓孩子全程參 

      與，不要中途退出，中途退出一來造成教練課程教學、比賽人員調度的 

      困擾，二來也會造成學校行政作業上的困難，感謝您的配合。 

  三、待遴選結束後，由學務處體育組於115年6月底統一公告在學校網站 

      (首頁的公告欄)。 

  四、參加本次遴選之學生與家長，皆須在報名時同步繳交《徵選報名表》及 

      《代表隊訓練切結書》，如未能簽署切結書，以至於影響團隊遴選運作 

      者，學務處體育組得保留移除該員該次代表隊報名遴選資格。 

  五、代表隊所需衍生相關之一切費用，均由通過遴選之選手負擔。 

  六、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校保有辦法修訂與解釋之權利。 


